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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補充理由 . . J
l !

壹 、 聲明

民，國 （下同）9 4 年 2 月 2 日修正公布並自 9 5 年 7 月 1 日施行之刑法 

第 7 7 ’條 第 2 項 第 2 款 ，規定犯最輕本刑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之累 

犯 ，於 假 釋 期 間 、受徒刑之執行完畢、或一部之執行而赦免後，五年 

以内故意再犯最輕本刑為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者，一律不得假釋， 

不符比例原則，違反憲法第 8 條保障人身自由之意旨。

貳 、 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規範，及所涉憲法條文或憲法上權利：

一 、 確定終局裁判即附表一確定終局裁判攔所示裁判等，所適用之法規均 

為 9 4 年 2 月 2 日修正公布並自9 5 年 7 月 1 日施行之刑法第7 7條 第 2 

項 第 2 款 ： 「前項關於有期徒刑假釋之規定，於 下 列 情 形 ，不適用 

之 ：…… 二 、犯最輕本刑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之累犯，於 假 釋 期 間 ， 

受徒刑之執行完畢，或一部之執行而赦免後，五年以内故意再犯最輕 

本刑為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者。」之 規 定 （下稱系爭規定） 。

二 、 上開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規範，涉及以下憲法條文或憲法上權利： 

憲法第 8 條人身自由之保障、憲法第2 3條 比 例 原 則 。

參 、聲 請 理 由 ：

一 、 系爭規定不分受刑人是否已適於復歸社會等一切情狀，一律不得假 

釋 ，不符比例原則，違反憲法第 8 條保障人身自由之意旨：

(一 ） 按人民身體之自由應予保障，憲 法 第 8 條 定 有 明 文 。人身自由乃人 

民行使其憲法上各項自由權利所不可或缺之前提，立法機關如為保 

護合乎憲法價值之特定重要法益，雖非不得制定限制人身自由之法 

律 ，但如使人身自由遭受過度剝奪，即有違蕙法第2 3條 比 例 原 則 ， 

而不符憲法第 8 條保障人民身體自由之意旨（司法院釋字第7 9 6號 

解釋理由書第 8 段參照） 。

(二 ） 按 「假釋制度之目的在使受徒刑執行而有悛悔實據並符合法定要件 

者 ，得停止徒刑之執行，以促使受刑人積極復歸社會.（刑法第 7 7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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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獄行刑法第 11 6條 及 第 13 8條 第 2 項規定參照） 。假釋處分經主 

管機關作成後，受假釋人因此停止徒刑之執行而出獄，如復予以撤 

銷 ，再 執 行殘餘刑期，非特直接涉及受假釋人之人身自由限制，對 

其因復歸社會而業已享有之各種權益，亦 生 重 大 影 響 （司法院釋字 

第 6 8 1 號解釋理由書第2 段參照） 。是撤銷假釋之處分及其效果， 

雖非使受假釋人另承受新刑罰，然受假釋人須再次入監執行殘餘刑 

期 ，其人身自由因而受到限制，自應符合憲法第2 3條 比 例 原 則 ，始 

符 憲 法 第 8 條保障人民身體自由之意旨（司法院釋字第7 9 6號解釋 

理由書第 9 段參照） 。」 鈞 庭 11 3年憲判字第 2 號判決理由第28 

段 參 照 。對於符合系爭規定的受刑人，一律以法律明定其不得假釋， 

雖未使受刑人另承受新刑罰，然對於有悛悔實據的受刑人而言，被 

剝奪提前復歸社會的可能性，而須執行全部有期徒刑之後方得出獄， 

自應涉及對於受刑人蕙法第8 條之人身自由之限制。

(三 ）徒刑之目的係使受刑人復歸社會，其執行並應恪守比例原則，倘受 

刑人已無鑪績執行徒刑之必要，即應易以更和緩之處遇措施，以免 

過度剝奪人身自由：

1•刑罰之主要目的係協助受刑人重返自由社會，刑度之量處則包含 

對行為人須受矯治時間之預測，其執行應在達成刑罰目的之必要 

範 圍 内 為 之 ：

按 監 獄 行 刑 ，乃國家對於犯罪人執行刑罰之主要方式之一，監獄 

行刑除公正應報及一般預防目的外，主要在於矯正、教 化 受 刑 人 ， 

促使受刑人改悔向上，培養其適應社會生活之能力，協助其復歸 

社 會 生 活 （監獄行刑法第 1 條立法說明參照） 。是不論在監執行 

徒 刑 或 假 釋 ，其目的均在協助受刑人得以重返自由社會（司法院 

釋 字 第 7 9 6 號 解 釋 理 由 書 第 1 0 段 參 照 ） 。刑 罰 之 量 處 ，為法院 

針對行為人所為違法且有責之犯罪行為，在其應負擔罪責所劃定 

之責任刑上限内，依量刑當下之一切情狀，對行為人所為之處遇 

決 定 ；據 此 ，法院於量處一定期間之自由刑之際，業已根據應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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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預防及一般預防之原理，預測行為人須於監獄内受矯正之時 

盟 。刑罰既然係基於上述應報及特別預防、一般預防之目的所課 

處之不利處遇措施，則無論刑罰之宣告或執行，均應在達成刑罰 

目的之必要範圍為之( 鈞 庭 113年憲判字第2 號判決理由第3 1 、 

4 0 及 4 1 段參照） 。

2 . 受刑人已受執行之刑罰倘已抵償相當程度之罪責，並且悛悔有據 

而適於復歸社會，國家本應易以更和緩之處遇措施，以符比例原 

則 ，此即假釋制度之本旨：

次按即使受刑人已受特定刑度之徒刑宣告，然倘於嗣後依據其執 

行 情 形 、行 狀 等 節 ，認為目前已執行之刑罰業已足以評價其所應 

負擔之罪責程度，且從促使其悔改更生之特別預防觀點，認為已 

無繼續執行自由刑之必要者，本即應停止以機構處遇之方式執行 

該 刑 罰 ，而易以更為和緩之處遇措施。據 此 論 理 ，行為人受徒刑 

之宣告並入監執行後，本應於埶行過裎中，依矯正進度而適度校 

正其應受埶行之實際刑度，不必於監獄中執行全部所犯之罪應執 

行 之 刑 。受刑人在監獄内執行已達相當期間而抵償相當程度之罪 

責 後 ，悛悔有據而已適於社會生活，則得於合乎一定條件下予以 

假 釋 ，可期待藉由此機構處遇轉為社會處遇之轉向機制，以協助 

其 重 返 自 由 社 會 ，利 其 更 生 ，並 避免人 身 自 由 之 不 必 要 剝 奪  

( 鈞 庭 11 3年蕙判字第2 號判決理由第3 2 、4 1 段參照） 。

(四 ）系爭規定不分受刑人是否已適於復歸社會等一切情狀，一律不得假 

釋 ，顯已違反比例原則，與憲法第 8 條保障人身自由之意旨有悖：

1 . 系爭規定以屢犯重罪受刑人對刑罰痛苦感受度低為由，一律不許 

假 釋 ：

依 系 爭 規 定 ，犯最輕本刑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累犯，於 假 釋 期 間 ， 

受徒刑之執行完畢，或一部之執行而赦免後，五年以内故意再犯 

最輕本刑為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者，無論受刑人是否已適於復 

歸 社 會 ，均完全不適用刑法第7 7 條 第 1 項之假釋規定。該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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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立法理由則謂： 「對於屢犯重罪之受刑人，因其對刑罰痛苦之 

感 受 度 低 ，尤其犯最輕本刑五年以上重罪累犯之受刑人，其已依 

第 一 項規定（執行逾三分之二）獲 假 釋 之 待 遇 ，猶 不 知 悔 悟 ，於 

1 、假 釋 期 間 、2 、徒刑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五年内再犯最輕本刑五 

年以上之罪，顯見刑罰教化功能對其已無效益，為社會之安全， 

酌採前開美國『三振法案』之 精 神 ，限制此類受刑人假釋之機會 

應有其必要性，爰於第二項第二款增訂之。」等 語 。

「三犯」不代表受刑人無提前復歸社會之可能，是否得予假釋， 

應依受刑人是否已悛悔而適合社會生活為斷：

受刑人犯最輕本刑五 年 以 上有期徒刑之累犯後，又再犯相同刑度 

以上之重罪，固非不得推測其應受矯治之期間較長、或於假釋審 

查從嚴為之。惟按使受刑人改悔向上、培養其適應社會生活之能 

力並協助其復歸社會，乃監獄行刑之主要目的，無論受刑人所犯 

係 輕 罪 、重 罪 、初 犯 、累犯或再犯，均 有 適 用 。凡人均有改過遷 

善 之 可 能 ，假釋審查本係參酌之犯行情節、在 監 行 狀 、犯 罪 紀 錄 、 

教化矯治處遇成效、更生計晝及其他有關事項，綜合判斷其悛悔 

情 形 （監獄行刑法第 11 6條 第 1 項規定參照）後 ，就有悛悔實據 

而適於復歸社會之受刑人，易以更和缓處遇措施之制度，已如前 

述 。徒刑之受刑人經過一定期間之執行後，受監所内之教化及矯 

治 措 施 、進修學習管道、職業或技能訓練、專業輔導及治療、或 

其個人思過悔悟之心理變化等因素影響，本非全無改過遷善、降 

低社會危險性及再犯危險性之可能性；且我國受刑人於在監執行 

期間向被害人道歉、賠償被害人損失或達成和解而獲得宥恕者有 

之 、繳交犯罪所得者有之、年 事 已 高 （6 0 歲以 上 ）或健康情形 

欠佳者更不在少數，由 應 報 、一般預防及特別預防等刑罰目的綜 

合 觀 察 ，自非均有繼續執行徒刑之必要性，縱於系爭規定所謂 

「三犯」之 情 形 ，亦 無 不 同 。基 此 ，受刑人是否得予假釋，仍應 

以其是否已悛悔而適於復歸社會、亦即是否符合假釋之目的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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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 斷 ，方能平衡刑罰目的與受刑人之人身自由保障。

3 . 系爭規定不分受刑人之一切情狀而一律不許假釋，顯然輕重失衡：

( 1 )  次按即使同屬故意更犯他罪，其具體個案之犯罪情節仍有不 

同 ，例 如 ：因犯重大暴力之罪而被判處無期徒刑者，於執行 

期間有悛悔實據而得獲假釋，於假釋期間故意更犯他罪而被 

撤 銷 假 釋 ，然其所更犯之罪，可能屬施用毒品等未直接侵害 

他 人 生 命 、身體法益之犯罪或其他非重大暴力之罪者，此時 

如仍一律執行 2 0 年 或 2 5 年殘餘 刑 期 ，即有輕重失衡之虞。 

更 有 甚 者 ，受假釋人已獲假釋期間之長短不一，受假釋人執 

行更生計晝之成果亦有別，可能有出獄後仍不思上進、故態 

復 萌 而 犯 法 者 ；亦有可能於假釋期間内努力復歸家庭、社 會 ， 

僅因一時失慮再觸法網而遭撤銷假釋者。故再次執行刑罰之 

必要程度本有差異，自應對應不同情形給予輕重有別之對待， 

方 屬 衡 平 （ 鈞 庭 1 1 3年憲判字第 2 號判決理由第 4 5 段參 

照 ） 。準 此 ，受 刑 人 之 「惡性」或 「對刑罰痛苦之感受度」 ， 

自不能僅憑是否「三 犯 」一 概 而 論 。系 爭 規 定 所 謂 「三犯」 

之 情 形 ，就第一次犯罪係故意或過失為之、法定刑暨宣告刑 

之輕重等一切情狀毫無任何限制，惟 「輕 罪 、重 罪 、重罪」

與 「重 罪 、重 罪 、重罪」本 屬 不 同 情 形 ；就第二次累犯及第 

三次累犯雖以最輕本刑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為限，惟個案 

就刑法總則對於處斷刑之加重或減免、法定 刑 之 差 異 、前後 

行為所侵害法益類型之異同、有無與犯罪被害人達成和解、 

以及行為人於假釋期間或執行完畢期間内之更生成果等一切 

情 狀 ，均 可 能 有 所 差 異 ，致 關 於 行 為 人 「惡性」或 「對刑罰 

痛苦之感受度」之 判 斷 有 別 。然系爭規定概以一律不得假釋 

之 手 段 回 應 ，顯 非 衡 平 。

(2 )  末按刑法第7 7條 第 2 項 第 3 款 ： 「前項關於有期徒刑假釋之 

規 定 ，於 下 列 情 形 ，不 適 用 之 ：…… 三 、犯第九 H•—條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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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列 之 罪 ，於徒刑執行期間接受輔導或治療後，經 鑑 定 、評 

估其再犯危險未顯著降低者。」之 規 定 ，犯妨害性自主相關 

犯 罪 之 受 刑 人 ，倘於徒刑執行期間接受輔導或治療後，經鑑 

定 、評估其再犯危險已顯著降低者，原 非 不 得 假 釋 。然倘另 

構 成 系 爭 規 定 所 謂 「三犯」之 情 形 ，縱使其再犯危險已顯著 

降 低 ，仍與再犯危險未降低者同而一律不得假釋，益徵系爭 

規定輕重失衡。

4 . 系爭規定之立法理由，實已棄守受刑人再社會化之憲法誡命，僅

為隔離受刑人而施加監禁，自無從期待受刑人悔改向上：

( 1 )  系爭規定之立法理由明謂係因「三犯」之 受 刑 人 「顯見刑罰 

教化功能對其 已 無 效 益 i ，而限制此類受刑人假釋之機會， 

已如前述。

( 2 )  惟按人性尊嚴之維護，為我國憲法保障人民自由權利之基本 

理 念 ，基於人性尊嚴之理念，個人主體性及人格之自由發展， 

應 受 蕙 法 保 障 （司法院釋字第3 7 2 號解釋理由書第 1 段 、第 

7 1 2 號 解 釋 理 由 書 第 1 段參照） ，是保障個人作為權利之主 

體 ，於社會中自由發展其人格，乃憲法維護人性尊嚴之本旨。 

受刑人係違反刑法等法律規定，經法院判處徒刑而受執行之 

人 。惟嬰兒出生時並無善惡或守法等觀念，人類一切行為均 

係 學 習 而 來 ，個人透過學習具備適應、親近社會生活及遵守 

社 會 規 範 、尊重他人權利等社會化之能力，始能作為社會之 

一員及權利之主體，於社會中自由開展其人格。基 此 ，受刑 

人無非係因上開社會化之能力不足，不能適應社會規範，致 

罹刑責之國民。而徒 刑 之 處 遇 ，則係重建受刑人自我價值、 

自主發展生活及自律遵守社會規範等能力，以促使其重適社 

會生活之再社會化措施。受刑人能否回歸社會生活、自由開 

展 其 人 格 ，存乎再社會化處遇之成效。基 此 ，本於憲法維護 

人 性 尊 嚴 之 意 旨 ，受刑人之再社會化當屬憲法之誡命，並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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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防衛社會安全所必須。是前大法官許宗力亦曾於司法院釋 

字 第 7 5 5 號解釋提出之協同意見書指出：「受刑人除享有前 

述傳統的基本權外，晚近比較憲法上，甚至根據人性尊嚴與 

自 由 發 展 人 格 條 款 發 展 出 受 刑 人 『再 社 會 化 』

( Resozialisiemng ) 的 憲 法 誡 命 。....細 究 『再社會化』的

内 涵 ，例如重建其自我價值及自主發展生活等等，皆與憲法 

維護人性尊嚴、保障個人主體性以及自由發展人格之意旨有 

深 刻 連 結 。」等 語 。

(3 )從 而 ，系爭規定之立法理由遽認刑罰之矯治教化功能對所有 

「三犯」之受刑人均無效益，已然棄守再社會化之憲法誡命 

及刑罰之特別預防目的，單純為了將受刑人自社會隔離而施 

加 監 禁 。然若悔改向上也無法得到更好的待遇（易以更缓和 

之處遇措施） ，基 於 人 性 ，自無受刑人願意努力在監悔過、 

賠償被害人或於監内保持良善言行。系爭規定一律不許該類 

受 刑 人 假 釋 ，不啻於是放棄該類受刑人再社會化之可能。而 

被 國 家 放 棄 之 「棄民」 ，自難期待渠等回應社會要求、遵守 

社 會 規 範 。系爭規定之武斷及嚴苛，反而有害於社會安全。

5 . 综 上 ，系爭規定不分受刑人是否已適於復歸社會等一切情狀，一 

律 不 得 假 釋 ，顯然不符比例原則，違反憲法第 8 條保障人身自由 

之意旨。

二 、系爭規定否定假釋制度與憲法保障的人身自由、人性尊嚴緊密相連， 

實非對受刑人侵害最小且為達成目的所無可替代之必要手段，而與必 

要 性 原 則 有 違 ：

(一 ）司法院釋字第6 8 1 號解釋理由書表示：「假釋制度之目的在使受徒 

刑執行而有悛悔實據並符合法定要件者，得停止徒刑之執行，以促 

使受刑人積極復歸社會(刑法第7 7條 、監獄行刑法第81條參照）。」 

林 子 儀 、許玉秀大法官在本號的協同意見書更詳述： 「假釋……是 

在自由刑中之一種調節制度，其機能於消極面向而言，可救長期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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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刑 之 流 弊 ，即長期自由刑使受刑人與社會永隔，致 悔 改 無 望 ，不 

易 感 化 ，若 設 有 假 釋 制 度 ，可鼓勵受刑人改過遷善；積極作用則在 

使受刑人於自由社會中進行非機構性之處遇，促 其 復 歸 社 會 。」司 

法院釋字第 6 9 1 號解釋所附陳新民大法官協同意見書表示： 「本號 

解釋已肯認假釋權的存在，便是一個明確的例子： 『假 釋 與 否 ，關 

係受刑人得否停止徒刑之執行，涉及人身自由之限制。…… 』顯然 

已 經 將 本 制 度 提 升到人身自由保障層次，理應受到憲法位階的保 

障 。…… 既然法律已經規範了假釋制度，此一法律所創設之權利，

既然涉及憲法人身自由的限制，即應享有蕙法層次的保障價值…… 

本號解釋值得讚許之處，即在於糾正本院釋字第6 8 1 號解釋未正視 

假 釋 權 利 的 立 論 ，明白承認人民擁有聲請假釋之權，且以行政救濟 

程序 予 以 保 障 。」受刑人經由立法創設假釋制度而復歸社會的利益， 

因與憲法保障的人身自由、人性尊嚴緊密相連，已非國家純粹的恩 

賜 。

(二 ）依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施行法第 

2 條 及 第 3 條 規 定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具有國内法的效力，

適用時應參照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的解釋。因 此 ，公民與政治權 

利國際公約已内國法化，而為我國法制的一環，自應參照、適用其 

相關規定及解釋。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0條 規 定 ： 「一 、自 

由被剝奪之人，應受合於人道及尊重其天賦人格尊嚴之處遇。……  

三 、監獄制度所定監犯之處遇，應以使其 悛 悔 自 新 ，重適社會生活 

為 基 本目的。…… 。」揭示人道監禁的原則，包括重新復歸社會生 

活的處遇方式。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就上開條文所作的第2 1號一 

般 性 意 見 表 示 ： 「4.以人道和尊重其尊嚴的方式對待喪失自由者是 

一項基本和普遍適用的規則。因 此 ，這項規則的適用絲毫不取決於 

締約國現有的物質資源水準。必須不加任何區別地適用這項規則，

不 論 種 族 、膚 色 、性 別 、語 言 、宗 教 、政見或其他主張、民族本源 

或 社 會 階 級 、財 產 、出生或其他身分。5.請締約國在其報告中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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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適用以下適用於犯人處遇的有關聯合國標準的程度： 《受刑人 

處遇最低限度標準規則》……10 .……監所矯正制度不應僅具有懲 

罰 性 ，它應主要尋求矯正犯人並使其恢復社會正常生活。敦請締約 

國表明是否有向獲釋者提供援助的制度及其成果情況。11.……委員 

會要求締約國提供具體資訊，闡明為在矯正機構内外向犯人提供指 

導 、教育和再教育、職業指導和培訓而採取的措施以及工作方案情 

況 。」而西元2015年聯合國決議通過的受刑人處遇最低限度標準規 

則 第 87條 規 定 ：「服 刑 期 滿 前 ，宜採取必要步驟，確保受刑人逐漸 

回歸正常社會生活。依 具 體 情 形 ，可在同一監獄或另一適當機構内 

組織出獄前的管理，亦可在某種監督下實行假釋，來達 到 此 目 的 ； 

但監督 不 可 委 由 警 察 ，而應與有效的社會援助結合 。 」 （Before the 

completion of the sentence, it is desirable that the necessary steps be taken 

to ensure for the prisoner a gradual return to life in society. This aim may 

be achieved, depending on the case , by a pre-release regime 

organized in the same prison or in another appropriate institution, or by 

release on trial under some kind of supervision which must not be 

entrusted to the police but should be combined with effective social aid.) 

第 8 8條 第 1 項 規 定 ： 「對待受刑人不應強調被排除於社區之外，而 

應強調他們仍是社區的一份子。因 此 ，應盡可能請求社會機構在受 

刑 人 社 會 復 歸 的 工 作 方 面 ，協 助 監 獄 人 員 。 」 （The treatment of 

prisoners should emphasize not their exclusion from the community but 

their continuing part in it. Community agencies should therefore be 

enlisted wherever possible to assist the prison staff in the task of social 

rehabilitation of the prisoners.)第 107條 規 定 ：「自受刑人判刑起即應 

考慮其出獄後的前途，並應鼓勵和協助受刑人維繫或建立與監獄外 

個人或機構的關係，以促進受刑人復歸社會及其家庭的最佳利益。」 

(From the beginning of a prisoner’s sentence, consideration shall be 

given to his or her future after release and he or she shall be encourag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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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provided assistance to maintain or establish such relations with 

persons or agencies outside the prison as may promote the prisoner’s 

rehabilitation and the best interests of his or her family.)明確提及假釋制 

度作為受刑人重新復歸社會生活的處遇措施，而與我國監獄行刑法 

第 1 條 規 定 「徒 刑 、拘 役 之 執 行 ，以使受刑人改悔向上，適於社會 

生活為目的」 ，以及前述司法院釋字第6 8 1號 、第 6 9 1號解釋意旨 

相 符 。我國透過刑法第7 7 條 第 1 項 、1 0 9年 1 月 1 5 日修正前監獄 

行 刑 法 第 8 1 條 第 1 項及行刑累進處遇條例第7 5 條 、第 7 6 條等規 

定 ，建立假釋與累進處遇相互結合的制度，使受刑人自我惕勵，以 

獲取累進處遇的分數晉級，縮 短 刑 期 ，滿足假釋的法定要件，作為 

維 繫 、提升受刑人重返社會的適應能力。此一假釋制度自屬公民與 

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0條所稱合於人道的處遇措施。

(三 ） 犯罪特別預防固為刑罰重要目的之一，包括徒刑在内之各種刑罰之 

科 處 與 執 行 ，均係為貫徹犯罪特別預防目的之手段，但立法者針對 

出獄人復歸社會之保護與協助，亦設有更生保護制度，目的是使其 

得 以 自 立 更 生 ，適 於 社 會 生 活 ，並 預 防 其 再 犯 罪 ，以維社會安寧

(更生 保 護 法 第 1 條規定參照） ，此等制度就達成系爭規定一所欲 

追求之目的而言，更有 直 接 助 益 ，且無須限制受更生保護者之人身 

自由。

(四 ） 依據刑法第 7 7條 第 1 項 規 定 、行刑累進處遇條例第7 5條 及 第 7 6條 

規 定 ，現行假釋制度的設計，是以受刑人累進處遇進至2 級 以 上 ， 

悛 悔 向 上 ，而與假釋要件相符者，經監獄假釋審查委員會決議後， 

由監獄報請法務部予以假釋。是作成假釋決定的機關為法務部，而 

是否 予 以 假 釋 ，係以法務部對受刑人於監獄内所為表現，是否符合 

刑 法 、監獄行刑法及行刑累進處遇條例等相關規定而為決定。斯 此 ， 

法務部對於屢犯重罪之受刑人，倘認顯見刑罰教化功能對其已無效 

益 ，為社會之安全，本可依據刑法第7 7條 第 1 項規定限制受刑人假 

釋 之 機 會 。是系爭規定實非對受刑人侵害最小且為達成目的所無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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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代之必要手段，而與必要性原則有違。

(五）9 4 年 2 月 2 日刑法第7 7 條立法理由亦明確闡述如無期徒刑累犯仍 

無 悛 悔 實 據 ，儘 可 不准其假釋，且為避免我國刑罰過苛之感，爰刪 

除無期徒刑累犯之假釋條件。是系爭規定實非對受刑人侵害最小且 

為達成目的所無可替代之必要手段，而與必要性原則有違。

此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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